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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林口新市鎮享稅捐減免獎勵優惠

政策目標

 強化產業升級，提升國內投資動能。

 帶動林口地區永續發展，繁榮新北市。

 創造當地就業機會，發展在地就學、就養，實現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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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由

法令依據

《新市鎮開發條例》第24條

《新市鎮產業引進稅捐
減免獎勵辦法》

《新北市政府辦理林口新市鎮
產業引進稅捐減免獎勵作業要點》

行政院108年10月4日院臺建字第
1080028779號令《有利於林口新市
鎮發展產業適用範圍》

※相關資訊請以公告內容為準。



林口新市鎮

劃定地區

林口新創園

新北國際AI+
智慧園區

國際媒體園區

二、適用範圍

林口新創園
林口區國宅段95-4地號及98地號

國際媒體園區

林口區建林段392、392-4地號

新北國際AI+智慧園區

※本次僅公告林口區新頭湖段及南勢埔段頭湖
小段部分地號共242筆土地(如紅框區域)

109年2月20日起實施

自公告劃定範圍之日起5年內申請核發「投資抵減證
明」者，可享投資總額15%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112年7月01日起實施

113年5月01日起實施

（原：工一工業區）

（原：機一）

公告公文下載

公告公文下載

公告公文下載

林口新創園

新北國際AI+
智慧園區

國際媒體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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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請以公告內容為準。



三、適用資格《新市鎮產業引進稅捐減免獎勵辦法》第4條&行政院108年10月4日院臺建字第1080028779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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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產業 影視文創及文化內容產業、數位經濟相關產業

新投資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或

增資擴充之股份有限公司於公告劃定範圍內新設立分公司

最近三年未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
情節重大。

+

※相關資訊請以公告內容為準。



影視文創及

文化內容產業

電視節目製作業 電視節目製作業 J503020 新臺幣5,000萬 v v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J506021 5,000萬 v v

音樂展演空間業 音樂展演空間業 J603010 1,000萬 v v

藝文服務業 藝文服務業 J601010 1,000萬 v v

數位經濟

相關產業

創新創業、IOT物聯網

研究發展服務業 IG02010 150萬 v v v

資訊軟體服務業 I301010 150萬 v v v

產業育成業 J202010 150萬 v v v

智慧製造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CC01080 1億 v

一般儀器製造業 CE01010 1億 v

機械設備製造業 CB01010 1億 v

智慧物流
無店面零售業 F399040 5,000萬 v v v

倉儲業 G801010 1億 v

有利產業 產業定義 營業項目及代碼
適用要件
1. 資本額或

增加實收資本
2. 最低投資總額

* 本投資產業表係依據行政院108年10月4日院臺建字第1080028779號令「有利於林口新市鎮發展產業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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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
國際AI+
智慧園區

林口
新創園

國際
媒體園區

四、適用產業

※相關資訊請以公告內容為準。



五、適用要件《新市鎮產業引進稅捐減免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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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產製物品或提供勞務過程中所須之機器及設備。

 品質檢驗或研究發展所須之儀器及設備。

 防治污染及節約能源所須之設備。

 廠區內之消防設備。

 工業安全衛生設備。

 起卸、堆置及搬運設備。

購置要件
(第2條)

 投資總額：按開發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核定之投資計畫實際購置全新供營業使用，且未適

用投資抵減之機器、設備及建築物。

 購置：包括向他人購買、融資租賃取得、自行或委由他人製造（含興建），且供自行使用者。

 申請人申請投資抵減之機器、設備或建築物，以開發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受理投資計畫

之日起至開始營運前購置者為限。

 但申請人於劃定範圍公告後至開發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受理投資計畫前購置全新之公司

設立登記建築物，亦得抵減。

 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營運辦公處所、管理處、

分支機構、事務所、工廠、工作場、棧房、

倉庫、建築工程場所等建築物及其附屬建築

物。

 擴建前款建築物增加其原有資產價值或效能

之資本支出。

購置期限
(第9條)

機器設備 建築物

購置範圍
(第9條)

※相關資訊請以公告內容為準。



六、稅捐減免有哪些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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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新創園
林口區國宅段95-4地號及98地號

國際媒體園區

林口區建林段392、392-4地號

新北國際AI+智慧園區

林口區新頭湖段及南勢埔段頭湖小段部分地號

109年2月20日起實施

112年7月01日起實施

113年5月01日公告

（原：工一工業區）

（原：機一）

114年2月19日前

117年6月30日前

118年4月30日前

減免投資總額

114年2月20日-119年2月19日

117年7月1日-122年6月30日

118年5月1日-123年4月30日

7.5%
第11年以後

119年2月20日以後

122年7月1日以後

123年5月1日以後

無稅捐優惠15%
第6年~第10年內公告實施後5年內

投 資 抵 減
營利事業所得稅

抵減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當年度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按所得稅法規定稅率計算之應納稅額，

及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按所得稅法規定稅率計算之應加徵稅額。

※相關資訊請以公告內容為準。

 投資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

 重購土地退還部分土地增值稅



六、稅捐減免有哪些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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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稅
條件

重購土地地價 > 已繳土地增值稅原土地地價 – 者

9

稅額
計算

重購土地地價 – ( A)=

上限不超過已繳土地增值稅金額

已繳土地增值稅原土地地價 – (A須>0)

退稅
額度

1. 已繳納土增稅 > A，退還A
2. 已繳納土增稅 ≦ A，全數退還

重購土地退還部分
土 地 增 值 稅

1,200萬元 1,000萬元 200萬元 400萬元– ( – ) =

900萬元 1,000萬元 200萬元 100萬元– ( – ) =案例1

案例2

200萬元(已繳納土增稅) ≦ 400萬元(A)

→全數退還已繳納土地增值稅：200萬元

六、稅捐減免有哪些優惠？

 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原營業使用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2年內於新市鎮重購營

業所需土地，其所購土地地價若超過出售原土地地價扣除已繳納的土地增值稅後的餘

額，可申請退稅。

 申請方式為於開始營運後，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退還已納土地增值稅額中不足

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部分。

※相關資訊請以公告內容為準。

 投資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

 重購土地退還部分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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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營利事業所得稅提出申請(§5) 進行審核 申請並核發投資抵減證明(§6)

開始營運後6個月內
 公司設立登記日起6個月內
 自增資且完成分公司設立登記日起6個月內

 提交 投資抵減證明申請書
持投資抵減證明至稅

捐稽徵機關，完成當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減免程序。

證明申請期限與稅捐減免比例
▼ 以公告日起計算

• 5年內 → 可減免投資總額的 15%

• 第6-10年 → 減免比例降至 7.5%

• 第11年起 → 無稅捐優惠

七、申請流程

原營業使用土地出售後並完成移轉登記起2年內

重購林口新市鎮營業所需土地

 原營業使用土地條件

申請重購土地退稅

重
購
土
地
退
稅

須於出售前一年內，未出租且持續用於營業用途為限 重購後5年內須維持重購土地獎勵
範圍之產業用途，且不可轉讓。

 提交 土地重購退稅申請書

 確認資格

 擬定 投資計畫書

確認符合新市鎮劃定產業範圍及近3年無重大違法行為

 郵寄或親送申請文件
新北市經濟發展局工商企劃科（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4
樓）申請書件以掛號郵件寄送者，信封請註明「申請林口新市鎮
投資抵減核定」，其申請日之認定以郵戳為憑。

含預計投資購買之機器、設備、建築物之資料，近３年公司損益
表、資產負債表、近３年無欠稅證明（國稅及地方稅）

含購置明細清表，經確認投資與實際

購置一致後，核發投資抵減證明。

土地增值稅退稅

含重購退稅土地清冊等相關附件

投
資
抵
減
證
明

開始營運後請逕向所

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

請退稅，非本局核發。

投資計畫書核定後

由新北市政

府辦理相關

計畫之審查

委員會審核，

通過後函發

核定通知。

退稅
條件

稅額
計算

重購土地地價 > 已繳土地增值稅）（原土地地價 - 重購土地地價 － 已繳土地增值稅）（原土地地價 - 可退還稅額=
上限不超過已繳土地增值稅金額

者

※相關資訊請以公告內容為準。



八、申請文件清單

 申請書
 投資計畫書

 其他應檢附文件

 公司設立登記日起6個月內
 自增資且完成分公司設立登記日起6個月內

• 申請人資料
• 計畫目的
• 營業項目
• 預定購置全新機器、設備與建築物及公司設立

登記建築物之規格、數量及與金額
• 機器、設備安裝地及建築物所在地
• 計畫預定完成日期
• 預期效益
• 其他經開發主管機關規定應載明之事項

 申請投資抵減證明書

 重購土地退稅申請書

需在開始營運後6個月內申請

• 核定之投資計畫書
• 機器、設備與建築物購置明細清表
• 其他公司登記及相關證明文件

投資計畫內容應載明：

檢附文件

需在投資計畫書核定及開始營運後申請

檢附文件 • 核定之投資計畫書
• 重購退稅土地清冊
• 其他與公司及土地相關證明文件

投 資 計 畫 核 定 前 (§5) 投 資 計 畫 核 定 後

文件下載方式

至新北市經發局
方案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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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13)

※相關資訊請以公告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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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計 畫 核 定 前 (§5)八、申請文件清單 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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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計 畫 核 定 前 (§5)八、申請文件清單 投資計畫書



八、申請文件清單 投 資 計 畫 核 定 後 投資抵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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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文件清單 投 資 計 畫 核 定 後 重購土地申請書



QA問答時間

16



17

增資金額與投資金額，是否
有規定？

Q A

請依「有利於林口新市鎮發
展產業適用範圍劃定暨稅式
支出評估報告」各產業適用
之資本額及最低投資額限制。

（請參閱本簡報第6頁）

※相關資訊請以公告內容為準。



18

因現階段建物尚未興建完成
而無法設立分公司，那機器
設備憑證是否可為總公司？

Q A
可以總公司名義訂購，但後續
須為分公司使用，舉例如下：
• 購買的合約、發票需註明

「機器設備供分公司使用」。
• 機器設備交貨日及交貨地點

必需在分公司設立完成後。

※相關資訊請以公告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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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林口新市鎮產業投資計
畫核定申請書」規定應檢附
之文件中，有最近3年公司
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及無欠
稅（國稅及地方稅）證明文
件等，
申請資格若為新設立公司，
如何檢附近三年相關資料證
明文件？

Q A

•若為增資設立分公司，申請
人必須檢附總公司相關證明
文件。

•若是完全新設立公司則無須
提供證明文件。

※相關資訊請以公告內容為準。



20

依《新市鎮產業引進稅捐減
免獎勵辦法》§4Ⅱ規定，申
請人應符合最近三年未違反
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
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
申請資格若為新設立公司，
如何檢附近三年相關資料證
明文件？

Q A
•若為增資設立分公司，申請

人必須檢附總公司相關證明
文件。

•若是完全新設立公司則無須
提供證明文件。

※相關資訊請以公告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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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是否可買二手機器、
設備及建築物？

Q A
依《新市鎮產業引進稅捐減
免獎勵辦法》§2Ⅰ規定略以，
所稱投資總額指按開發主管
機關核定之投資計畫實際購
置全新供營業使用，且未適
用投資抵減之機器、設備及
建築物之總額…。
→所以申請人不得買二手機
器、設備及建築物。

※相關資訊請以公告內容為準。



期待與您共創

林口新市鎮美好未來！

地址 |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4樓

電話 | (02) 2960-3456 # 5540（工商企劃科賴小姐）

郵件 |AV4747@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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